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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 
一、甲跟乙是某大學法律系同學兼宿舍室友，兩人成績都很優異，一向都是班上的第一、第二名。

在期末考前夕，甲因為覺得自己教科書讀後不能理解通透，但又不想考輸給乙，遂在乙的茶

杯中放入大劑量的安眠藥，要讓乙在寢室睡大覺，而就算乙醒來，其應該也會因頭昏腦脹無

法離開寢室到校考期末考。乙喝了摻進安眠藥的茶，果然在寢室裡陷於昏睡，隔日也睡過頭

未去考試。試問甲觸犯刑法上何罪名？（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重點在私行拘禁罪與強制罪之區分，而兩罪之區分應從保護法益開始，進而連結構成要件

行為之解釋，並得出應成立兩罪再競合，或是只成立其中一罪之結論。此外，妨害行動自由之

手段造成傷害結果，則可進一步論傷害罪後再想像競合。 

考點命中 《透明的刑法分則編》，高點文化出版，張鏡榮編著，頁2-5～2-7、2-17～2-19。 

 

答： 

(一)甲在乙茶杯中加入安眠藥使乙昏睡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302條第1項私行拘禁罪： 

1.客觀上，本罪保護意思活動自由，乙喝下安眠藥後昏睡致意思活動自由遭破壞，惟甲加入安眠藥之手

段是否為「私行拘禁」或「其他非法方法」，容有爭議： 

(1)有見解認為，私行拘禁係以強暴脅迫等方法使他人置於相對狹小之空間，其他非法方法則指帶有強

暴脅迫特質並將他人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之手段。 

(2)另有主張只要使用足以妨害行動自由之非法方法即足當之，不以強暴脅迫手段為必要，即使未使用

強制力而以間接方法剝奪他人自由亦可。 

(3)本文以為，私行拘禁係未得同意而非法剝奪行動自由之例式規定，其既不以強暴脅迫手段為必要，

其他非法方法應不以此為限。 

(4)本題中，甲未得乙同意在乙飲料中加入安眠藥進而使乙昏睡，係以其他非法方法破壞乙之意思活動

自由，客觀構成要件該當 

2.主觀上，甲明知安眠藥將使乙昏睡仍決意為之，具剝奪行動自由故意。 

3.甲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本罪。 

(二)甲在乙茶杯中加入安眠藥使乙昏睡之行為，不成立刑法（下同）第304條強制罪： 

1.客觀上，甲在乙茶杯加入安眠藥而使乙無法行使考試之權利並剝奪其意思決定自由，是否得評價為強

暴脅迫手段，容有爭議： 

(1)有見解認為，本罪保護意思決定自由，強暴與脅迫手段應採最廣義見解，凡足以破壞意思決定自由

之方法均屬之，僅須於違法性階層正面審查手段目的是否欠缺關聯。 

(2)另有主張本罪保護法益包括意思活動自由，強暴手段必須達到足以物理性破壞被害人行動之程度，

始足當之。 

(3)本文以為，意思活動自由僅係意思決定自由遭破壞後可能之附帶效果，其僅為既遂之判斷標準之一，

本罪所保護者為意思決定自由。又，為免強暴手段之去形體化違反明確性原則，所謂強暴應以不法

腕力之使用為必要。 

2.本題中，甲雖未經乙同意於其飲料中加入安眠藥破壞其意思決定自由，惟該手段並未使用不法腕力而

不得評價為「強暴」，且甲並未對乙為條件式內容之惡害通知，自亦非「脅迫」，客觀構成要件不該

當。 

(三)甲在乙茶杯中加入安眠藥使乙昏睡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277條第1項普通傷害罪： 

1.客觀上，甲於乙茶杯中加入安眠藥，係使用足以妨害乙身體完整性之傷害手段，使乙腦部認知功能短

短暫喪失進而昏睡，破壞乙之身體完整性；主觀上，甲明知添加物將使乙昏睡仍決意為之，具傷害故

意無疑。 

2.甲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本罪。 

(四)小結：甲成立之私行拘禁罪與傷害罪，係一行為破壞數法益，依第55條想像競合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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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住處附近設有多台扭蛋機，甲對其中的公仔、模型、玩具都很喜愛，但因為扭蛋機扭一次

需費100元，自己阮囊羞澀，所以無法常常去消費。某日，甲突發奇想，以鐵絲穿進扭蛋機投

幣口觸動內部開關，不花分文扭出1顆扭蛋後揚長而去。試問甲觸犯刑法上何罪名？（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是傳統考點，答題重點在「不正方法」之解釋。因為爭點單一，建議把各種不同見解加以

臚列，再對所有見解加以評析，最後採納一個見解涵攝作答。 

考點命中 《透明的刑法分則編》，高點文化出版，張鏡榮編著，頁6-5～6-11。 

 

答： 

(一)甲以鐵絲穿進扭蛋機取得扭蛋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339條之1收費設備詐欺罪： 

1.客觀上，扭蛋機係使人以錢幣投入交易取得相當價錢物品之收費設備，甲使用鐵絲穿入觸動開關是否

為「不正方法」，容有爭議： 

(1)類似詐欺說認為，本於本罪填補處罰漏洞之立法目的，不正方法係指類似詐欺之不正當方法。 

(2)主觀化說則主張，凡違反處分權人主觀意思之行為均屬之。 

(3)設備使用規則說以為，掌握機器交易流程後，違反機器設置客觀規則之行為，方為不正方法。 

(4)一切不正當方法說則以文義解釋出發，認為一切不正當之方法，包括使用竊取而來之提款卡、溢領

款項，或使用偽造之卡片均屬之。 

(5)本文以為，類似詐欺說將機器替換成真人以判斷是否類似詐欺之操作標準不明確，主觀化說則將詐

欺背信化，而一切不正當方法說過度擴張本罪適用範圍而模糊與其他財產犯罪之界線，設備使用規

則說之操作標準客觀明確，較為可採。 

(6)本題中，扭蛋機設置之交易流程係以錢幣觸動內部開關，使機器藉此辨認他人已投幣並給予相對應

之商品，甲利用此一設置特性而以鐵絲穿入，使扭蛋機誤認鐵絲為錢幣並給付扭蛋，甲之行為係違

反機器設置規則不正方法。 

2.又，客觀上甲使用不正方法使扭蛋機交付財物，造成設置者整體財產減損，已為既遂。 

3.主觀上，甲明知於無合法權限，仍出於剝奪設置者所有並據為己有之意圖，以鐵絲觸動開關之方法係

不正方法仍決意為之，具詐欺故意與不法所有意圖。 

4.甲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本罪。 

(二)綜上，甲成立收費設備詐欺罪。 

 

三、不同黑社會幫派的甲跟乙因為爭地盤結下梁子，兩人皆時常對外放話要找機會向對方尋仇。

一日，甲在街上看見乙，便潛行至乙的背後，拿出隨身攜帶的西瓜刀對乙的右腳腳踝砍去，

意在使乙右腳殘廢，乙右腳遭砍之後倒臥在地，殊不知乙係奉幫派老大之命欲暗殺A，此時

正持槍瞄準A，在扣扳機之際卻遭甲刀砍而暗殺失敗，A因此免於喪命。乙經送醫急救後，

右腳腳踝截肢，終身殘廢。試問甲有何刑責？（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為「反面容許構成要件錯誤」（偶然防衛）之典型考題，應將既遂說與未遂說之立場臚列

後加以分析並擇一採納作結。 

考點命中 《透明的刑法總則編》，高點文化出版，張鏡榮編著，頁11-46～11-47。 

 

答： 

(一)甲砍廢乙右腳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278條第3項重傷未遂罪： 

1.主觀上，甲明知朝乙右腳踝砍下後將造成其右腳功能完全喪失仍決意為之，具重傷故意；客觀上，依

照甲砍乙之犯罪計畫，其於砍乙右腳時已對乙身體完整性造成直接危險，而為重傷著手。 

2.客觀上，依照主客觀混合說，乙於持槍瞄準A時無需其他中間行為介入即將進而對A為開槍之構成要

件行為，故已進入殺人著手階段，依未遂階段說，乙之殺人不法侵害具備現在性而存在防衛情狀，且

於甲砍傷乙右腳係同等有效手段中足避免A生命受害之最小侵害手段。 

3.惟於主觀上，甲砍傷乙時對上開防衛情狀欠缺認識，此係學理上所稱之「偶然防衛」，甲是否應負重

傷既遂之責，容有爭議： 

(1)既遂說認為，依照三階層理論為形式性操作，防衛行為人既欠缺防衛意思，則無法依正當防衛阻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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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故應就其造成攻擊者法益侵害結果負既遂之責。 

(2)未遂說則主張，防衛者造成之法益侵害結果不法已因防衛行為與結果保全他人法益而遭抵銷，故應

成立未遂。 

(3)本文以為，既遂說未區分防衛者保全法益與否而均給予既遂之刑責，對誤想防衛之行為人過苛，故

應本於實質不法觀點，將防衛者保護他人法益所抵銷之結果不法與客觀不法加以評價，未遂說可採。 

(4)本題中，甲重傷乙之客觀不法已因其保全A生命之防衛行為與結果而受抵銷，故甲重傷行為僅具主

觀不法與行為不法，成立未遂犯。 

4.甲無其他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本罪。 

(二)綜上，甲成立重傷未遂罪。 

 

四、甲與A結怨已久，常思要好好教訓A。甲偶然間結識黑道混混乙，遂以10萬元為報酬指使乙教

訓一下A，讓A吃點皮肉之苦。乙收錢後翌日便持棍棒埋伏在A家外面，計畫待A返家時教訓

A。不久後，乙見一人來到A家門口，乙便持棍棒衝上前去亂棒毆打，打完後方發現自己粗

心地打錯人，被打的是與A體型完全不同的鄰居B，全身多處紅腫挫傷的B嗣後提出相關告訴。

試問甲、乙有何刑責？（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主要考點在「被教唆者之等價客體錯誤」，應就此有詳細之論述，而此一爭點之前提應討

論被教唆者（正犯）之等價客體錯誤是否影響其故意歸責，故順序上仍應先討論被教唆者之習

責，再進一步討論教唆者。 

考點命中 《透明的刑法分則編》，高點文化出版，張鏡榮編著，頁11-7～11-9、12-49～12-53。 

 

答： 

(一)乙誤B為A而毆打B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277條第1項普通傷害罪： 

1.客觀上，甲毆打B係B受傷結果不可想像不存在之條件，又甲毆打B時已製造B身體受害之法不容許風

險，該風險於B受傷時在傷害構成要件內實現，故B受傷結果可歸責於乙。 

2.主觀上，乙誤認B為A而傷害B係學理上所稱「等價客體錯誤」，該等錯誤是否排除乙之傷害故意，容

有爭議： 

(1)法定符合說認為，傷害罪之客體僅要求生物屬性為自然人，不要求其身分、性別及其他特徵，故對

行為客體之誤認係無規範意義之動機錯誤，不影響乙之傷害故意。 

(2)具體符合說則主張，應就想像客體與誤認客體分別評價，就想像客體A成立不罰之傷害未遂，就誤

認客體B成立傷害既遂罪，兩罪再想像競合。 

(3)本文以為，法定符合說與具體符合說僅為結論而無說明理由，既故意係要求對構成要件事實之認知，

是否排除故意應以構成要件為標準，就主客觀事實分別對應方能確定，故而採對應理論。 

(4)本題中，傷害罪之行為客體為「人」，乙主觀認知之客體A為自然人、客觀上誤認之客體B亦為自

然人，故主客觀事實均對應至傷害構成要件，不應排除乙之傷害故意。 

3.乙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本罪。 

(二)甲指使乙教訓A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277條第1項普通傷害罪之教唆犯（第29條）： 

1.乙成立傷害罪已如前述， 

2.客觀上，甲以10萬為利益指使乙教訓A，係使無犯意之乙形成傷害A犯意且未達意思支配程度之教唆

行為。 

3.主觀上，甲有教唆乙傷害A並既遂之教唆傷害雙重故意，惟因乙出現等價客體錯誤，此等錯誤是否影

響甲之故意歸責，容有爭議： 

(1)客體錯誤說認為，被教唆者之等價客體錯誤係無規範意義之錯誤，自不影響教唆者之故意歸責，應

同負故意既遂犯之責。 

(2)打擊錯誤說則主張，被教唆者之等價客體錯誤猶如教唆者手段施行失誤而屬打擊錯誤，應排除故意

既遂之責，就想像客體與誤認客體分別論罪。 

(3)個化理論以為，應視被害人特定之任務由何人為之加以區分，若由被教唆者為之，應成立故意既遂

罪之教唆犯，若由教唆者為之，則屬打擊錯誤區分想像與誤認客體論罪。 

(4)本文以為，被教唆者客體錯誤係教唆者行為後因果流程層面之失誤，應視該錯誤於一般生活經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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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遇見而定，而具體判準即係由何人特定被害人，個化理論可採。 

(5)本題中，甲僅唆使乙教訓A，並未進一步給予乙更多關於A之個人資訊，故係由乙自行辨認被害人，

甲對於乙之誤認應有所容任，仍不排除其教唆傷害之故意歸責。

4.甲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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